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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 引言

- 從考克斯的故事談起

- 過來人的未來觀點

 第一章 導論-跨越過去與未來

 第二章 法律人的理想

 第三章 法律人的實際

 結語

 綜合座談



從考克斯的故事談起

 水門案的引爆
1972年6月17日，五名配備有盜竊工具、
照相機和電子監視器的男士在民主黨全國
委員會水門總部內被逮捕。尼克森總統牽
涉其中，引爆水門案

 考克斯任特別檢察官
1973年哈佛大學教授考克斯(Archibald 
Cox)被任命為特別檢察官(獨立檢察官的前
身)展開調查。



從考克斯的故事談起

 星期六大屠殺

考克斯不畏權勢，追根究底激怒尼克森總統，

尼克森乃命令司法部長理察森將他免職。

理察森不從，宣布辭職，副部長拉克爾薛斯也

不從，亦宣布辭職，最後由代理司法部長鮑克

簽署了解職令，考克斯因而去職。

該歷件史稱「星期六大屠殺」。



從考克斯的故事談起

 尼克森下台
隨後，短短數天之中，國會接到來自全國各地超
過百萬通的抗議電話，全國人民群情激憤，最後，
尼克森總統黯然下台。

 國家的良心(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考克斯的堅持，贏得了美國人民的普遍尊敬，被
尊稱為「國家的良心」。

 考克斯也是我在哈佛大學(1969~1972)就讀時的
老師，去年五月，他以92歲高齡辭世，令起美國
人民無限追思，更是法律人的驕傲。



從考克斯的故事談起

 法律界的自省

在水門案時，情況與台灣十分類似，尼克森是律
師出身，水門醜案中也有許多的律師，但律師當
家治國，卻治出了美國歷史上最大的醜聞，讓法
律人抬不起頭。 「律師」有如過街老鼠。
其後，美國律師公會(ABA)痛定思痛，為了扭轉法
律人形象，改變國人對律師的看法，推行了一系
列的改革措施，包括重訂專業行為典範（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並要求法學院
必須將之列為必修課，以便重建人民對法律人的
信心。



從考克斯的故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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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的故事，給大家什麼啟示

人生在世所求者何？
無愧而已

良知

對法律人 良知是對正義的堅持



上帝的袍服與法律新鮮人

紀伯倫(Kahlil Gibran)的詩句紀伯倫(Kahlil Gibran)的詩句

把手指放在善惡交界之處，
就能觸碰，

上帝的袍服。
～紀伯倫．沙與沫



上帝的袍服與法律新鮮人

法律人法律人 斷人是非

解人紛爭

這本是上帝的權柄這本是上帝的權柄

法律人越而代之，能不慎乎法律人越而代之，能不慎乎



上帝的袍服與法律新鮮人

上帝的袍服

這是我在對法律人演講時

總會作為演講開始的勉勵

上帝的袍服

這是我在對法律人演講時

總會作為演講開始的勉勵

希望法律人

抱著更虔敬的心，

更深重的使命感

從事法律工作

希望法律人

抱著更虔敬的心，

更深重的使命感

從事法律工作



上帝的袍服與法律新鮮人

如果說，法律人會

觸碰上帝的袍服

如果說，法律人會

觸碰上帝的袍服

做一位法律人

該有什麼樣的自我期許與訓練

這是我今天的演講重心

做一位法律人

該有什麼樣的自我期許與訓練

這是我今天的演講重心



引言

什麼叫[過來人的未來觀點]?什麼叫[過來人的未來觀點]?

未

來

未

來

宏
觀
宏
觀

台灣的法律現在

台灣的法律未來

微
觀
微
觀

我的過去與現在 各位未來的參考



引言

而橫亙在這過去/未來之間

我想談的是

而橫亙在這過去/未來之間

我想談的是

法律人,乃至於非法律人的法律人,乃至於非法律人的

這就是今天的主題這就是今天的主題

理想 實際與與



第一章 導論

跨越過去與未來

第一章 導論

跨越過去與未來

本章要談的主題包括:
宏觀面:歷史的回顧

微觀面:法律人的角色重量

本章要談的主題包括:
宏觀面:歷史的回顧

微觀面:法律人的角色重量



跨越過去與未來—宏觀的認識

從歷史觀點出發從歷史觀點出發

帝國主義侵略的[苦痛]與[禮物]帝國主義侵略的[苦痛]與[禮物]
[苦痛][苦痛] 戰火/流離/屈辱/文化戰火/流離/屈辱/文化

[禮物][禮物] 現代化現代化 如:法制與法治如:法制與法治

人權/貿易人權/貿易

儒家與法家儒家與法家



跨越過去與未來—宏觀的認識

台灣的現在台灣的現在

民主的政治結構

競爭的市場經濟

獨立的司法系統

法律人/企業家擔綱大位

預
言
預
言

經驗的獲取經驗的獲取



跨越過去與未來—宏觀的認識

台灣的

法律現在

台灣的

法律現在

憲法

民法

刑法

財經法

訴訟法

行政法

立法/司法/行政/律師..

預
言

/
借
參

預
言

/
借
參

獲取經驗獲取經驗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我(演講者)
我是過來人

我(演講者)
我是過來人

相對於各位(聽眾)
我是未來人

相對於各位(聽眾)
我是未來人



我,這個過來的未來人

能給法律學子什麼建議呢?
我先用理律的三個核心使命說明

我,這個過來的未來人

能給法律學子什麼建議呢?
我先用理律的三個核心使命說明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關懷 服務 卓越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關懷

紀伯倫:指觸善惡交界,手觸上帝袍服

關懷社會/人群

對法律人言,最重要

關懷社會/人群

對法律人言,最重要

對法律人的最佳寫照

法律人常常得:斷生死,解紛爭,指觸善惡

這是上帝的權柄,法律人越代,能不慎乎?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關懷

前張投影片討論的是法律人的[訴訟面]

非訟事件中的

法律人關懷

非訟事件中的

法律人關懷

[非訟面]法律人的角色則像[預言師]

著重在[分析]與[規劃]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關懷
作法:涉及的是心,

建立價值觀

作法:涉及的是心,
建立價值觀

以誠為上,堅守法律與法律倫理

發揮影響力,造福社會

人生在世,所求者何?盡己．無愧，而已！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服務
將關懷之心,
落實為行動

將關懷之心,
落實為行動

本業內:服務客戶(理律)

本業外:服務社會(理律)

有所為,全力以赴:視客如親
有所不為,拒絕誘惑:利益衝突/以刑逼民

服務實踐-台大法律服務社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服務
我覺得最幸運的

四件事

我覺得最幸運的

四件事

身為台灣最大法律事務所－理律的主持律師

有機會擔任紅十字總會會長以及其他公益團
體，服務弱者和普羅社會

擔任法學教授三十多年，獻身教育

任海基會首任秘書長，為兩岸交流獻心



Harvard Law Bulletin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ABA Journal / December 2000)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服務
給大家的

［未來］建議

給大家的

［未來］建議

不以本業為生涯之限
行有餘力，擴大服務

蜘蛛人電影:能力愈大,責任愈大



跨越過去與未來—微觀的認識

卓越
欲善其事，必利其器

專才修為，通才視界

欲善其事，必利其器

專才修為，通才視界

充實法律人的本職專業（深研）

建展法律人的通才視界（涉獵）

法哲學 國內法 超國界法

管理學 經濟學 其他

文史哲藝．．．

能力

氣質



第二章 法律人的理想第二章 法律人的理想

本章要談的主題包括:
認識法律與道德

法律的三層次

法律人的社會功能

本章要談的主題包括:
認識法律與道德

法律的三層次

法律人的社會功能



第一節 法律與道德第一節 法律與道德



法律，是道德的最低標準

 2.1.1富勒

（Lon L.Fuller，
1902～1978）的
區分

願
望
的
道
德

義
務
的
道
德

看不見的道德標尺

美學

法律

無法達到

上升到人類能力所
及的最高成就

惋惜或蔑視

無法達到

從明顯和最必要道
德義務底層開始

法律制裁



法律與道德的交集與分異

道德

法律

願望的道德
(美學)

義務的道德
(法律)

與道德無關
的法律

今日的道德，明日的法律今日的道德，明日的法律

追求至善!
不偷不搶!

開車靠左!



很多技術性的法律規定無涉道德

部分交通法規部分交通法規 人類行為學? 安全考量

無涉道德的法律無涉道德的法律 但卻涉及專業知識

公司設立程序公司設立程序 行政學?

會計制度會計制度 會計學?

財務金融規章財務金融規章 財務學?金融學



法律與道德的內外差別

提問:聖經說［不可殺人］，法
律也說［不可殺人］，差別?
提問:聖經說［不可殺人］，法
律也說［不可殺人］，差別?

聖經的誡命，是道德式/內在的聖經的誡命，是道德式/內在的

不但不可以有殺人的行為,想都不能想!

法律的規範，是強制的/外在的法律的規範，是強制的/外在的

心裡想殺人想一千遍,沒有行動,也不犯法



法律與道德的內外差別

道德
內在的/思想的

法律
外在的/行為的



第二節 法律的三個層次

精神/條文/解釋

第二節 法律的三個層次

精神/條文/解釋



觀感1：
律師僥倖性格不適治國（林濁水）

觀感1：
律師僥倖性格不適治國（林濁水）

觀感2：
台大法律系誤國論（南方朔）

觀感2：
台大法律系誤國論（南方朔）



觀感3：
台灣什麼都缺,

最不缺有頭有臉的法律人;
有頭有臉的法律人什麼都不缺,

最缺對法律精神的尊重

~楊照先生

觀感3：
台灣什麼都缺,

最不缺有頭有臉的法律人;
有頭有臉的法律人什麼都不缺,

最缺對法律精神的尊重

~楊照先生



為什麼會有這樣的反諷?

套用紀伯倫的話:
你們樂於立法，但更樂於破壞。

如同海邊玩耍的孩子，

孜孜不倦地搭建沙塔，

再笑著將它們破壞。

套用紀伯倫的話:
你們樂於立法，但更樂於破壞。

如同海邊玩耍的孩子，

孜孜不倦地搭建沙塔，

再笑著將它們破壞。



違背法律精神的法律解釋

為實踐法律精神

而立法(蓋城堡)
為實踐法律精神

而立法(蓋城堡)
扭曲法律解釋

而毀法(拆城堡)
扭曲法律解釋

而毀法(拆城堡)

不要當拆城堡
的法律人

不要當拆城堡
的法律人



三個答辯

以羞！以羞！ 結果論：對台大法律人
治國成績默然！！！

以愓！以愓！ 我國法學教育出了大問題
才會有如此不堪的情形！

以異！以異！ 對社會的部分誤解
提出解釋！！



法律的三個不可分的層次

法律的精神法律的精神 相當於自然法的正義理念

法律的條文法律的條文 實定的法律,必須永遠為
法律精神(正義理念)服務

法律的解釋法律的解釋 司法者的詮釋,必須永遠
依照法律精神來解釋



將三層次拆開的後果

法律的解釋法律的解釋 基於政治目的,作出違背
正義理念的法解釋,成為
統治者工具

法律的條文法律的條文 違背正義理念的立法
成為統治者工具

被架空/粉碎



歸納法律人被批評的原因

部分法律人

為政治利益,犧牲法律精神

是掌權後的法律人招致批評

的最大原因

部分法律人

為政治利益,犧牲法律精神

是掌權後的法律人招致批評

的最大原因

使法律淪為

強權的利益

使法律淪為

強權的利益



考試主義扭曲法學教育是禍因

考
試
主
義

考
試
主
義

考
試
領
導
教
學

考
試
領
導
教
學

考科以外學
問,法律學生
無心也無力
去重視(被考
試綁架所有

時間)

考科以外學
問,法律學生
無心也無力
去重視(被考
試綁架所有

時間)

不懂文史哲藝

缺乏人文素養

不懂文史哲藝

缺乏人文素養

未列考試的法
律科目(如超
國界法)也不

重視

未列考試的法
律科目(如超
國界法)也不

重視

缺乏國
際觀與
競爭力

法匠型
法律人

缺乏國
際觀與
競爭力

法匠型
法律人

以台灣為例以台灣為例



打破考試主義

一定要打破一定要打破

回歸市場汰劣取優回歸市場汰劣取優

有人文素養,有國際觀的人

才有競爭力

有人文素養,有國際觀的人

才有競爭力

自然會重視非考試學科的學習自然會重視非考試學科的學習



小結：法律的靈魂

法律人應切記:
法律的靈魂

在於[精神的實踐]
而非[條文的釋義]

法律人應切記:
法律的靈魂

在於[精神的實踐]
而非[條文的釋義]



第三節 法律人的社會功能

以律師為例

第三節 法律人的社會功能

以律師為例



如何知道律師在說謊?

提問:如何知道律師在說謊?提問:如何知道律師在說謊?

律師嘴巴動的時候!律師嘴巴動的時候!

律師被揶揄的頻率

大概僅次於政治人物

律師被揶揄的頻率

大概僅次於政治人物



社會該不該有律師？

提問:如果沒有了律師,社會會變
得更好還是更糟?

提問:如果沒有了律師,社會會變
得更好還是更糟?

更好？更好？ 趕快消滅所有的律師

更糟？更糟？ 代表律師扮演部分正面功能
就算不盡人意，但在未發現
更好機制前，仍須保有。

先假設沒了律師，社會會更糟先假設沒了律師，社會會更糟



為什麼律師會給人說謊的形象?

紀伯倫:真理在被說出前,就已經
是真理

紀伯倫:真理在被說出前,就已經
是真理

所以,真理（或事實）理應只有一
個，不管人們是如何說它。

所以,真理（或事實）理應只有一
個，不管人們是如何說它。

萬一律師所代表的當事人是無理
的，那他所做一切辯護，不就像

是在「扭曲真理」?

萬一律師所代表的當事人是無理
的，那他所做一切辯護，不就像

是在「扭曲真理」?



真理說出前，未必知道它存在

人的判斷若無足夠資訊導引，很
有可能做出違背真理的錯誤選擇
人的判斷若無足夠資訊導引，很
有可能做出違背真理的錯誤選擇

需要透過對立辯詰呈現完整資訊
以供審判者進行決策參考

需要透過對立辯詰呈現完整資訊
以供審判者進行決策參考

亞里斯多德：對於一個事例，已
聽聞兩方面論辯的人，當然就較

易於辨別其是非。

亞里斯多德：對於一個事例，已
聽聞兩方面論辯的人，當然就較

易於辨別其是非。



律師的社會功能:充分揭露資訊

律師的價值，並不在於「創造」
一個真理或事實，而是在於協助
法官或仲裁者去「發現」關鍵的
事實或真理，讓他們可以作出合

宜的判斷。

律師的價值，並不在於「創造」
一個真理或事實，而是在於協助
法官或仲裁者去「發現」關鍵的
事實或真理，讓他們可以作出合

宜的判斷。



說謊與盡力辯護不同

說

謊

說

謊

揑造錯誤的資訊
去誤導法官或仲裁者

辯
護
辯
護

所援取的證據論述，必須真實
無欺，否則就違反了律師的職
業倫理，甚至違反法律，必須
受到譴責和制裁。



法律人的其他社會功能

調和

社會

調和

社會

調節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
之間、委託人之間、委託人
與法官及檢察官之間的關係，
並擔任橋樑的工作。

觀念

宣傳

觀念

宣傳

法律教育、法治觀念的
貫徹者。



第三章 法律人的實際第三章 法律人的實際

本章要談的主題:
法律人的職涯選擇與能力培養

本章要談的主題:
法律人的職涯選擇與能力培養



法律人可能的職涯選項

律師

法學教授

法官

檢察官

企業法務

公務員

企業家

其他

法律人的角色並不單一法律人的角色並不單一



依照所喜好的職涯,設計學習內容

建議: (80專業/20通才)建議: (80專業/20通才)
職涯選項職涯選項 80%80% 20%20%

律師法官..
法律專業(國內
/超國界法)

文史哲藝…

經/財/管…

企業法務
法律專業

經營管理

文史哲藝…

文史哲藝…
企業家

法律專業
經營管理



任何職涯選擇都要具備的能力

宏觀的國際視野宏觀的國際視野

團隊合作的能力團隊合作的能力

成熟的性格成熟的性格

獨立的思考判斷能力獨立的思考判斷能力

其中,最重要的能力是[品格]其中,最重要的能力是[品格]



甘地的不妥協

甘地曾說：如果只有退縮及
暴力二種選擇，我會建議採

用暴力

甘地曾說：如果只有退縮及
暴力二種選擇，我會建議採

用暴力

並非甘地喜歡流血衝突，而
是他偏好參與，他鄙視被動，

更看不起道德上的懦弱

並非甘地喜歡流血衝突，而
是他偏好參與，他鄙視被動，

更看不起道德上的懦弱



不容退縮

積極參與

絕不容許道德上的懦弱

～與法律院系學生共勉

不容退縮

積極參與

絕不容許道德上的懦弱

～與法律院系學生共勉



結 語結 語



類別 名        稱 作 者 職稱 製作日期 出    處

法律 獨立檢察官之必要 陳長文
律師

教授 20051218 中國時報

法律 謝揆應提「獨立檢察官法」 陳長文 教授 20051209 聯合報

法律 讓NCC捍衛新聞自由 陳長文 律師 20051128 蘋果日報

法律 弊案把檢察機關變不見 陳長文 教授 20051120 聯合報

法律 一個不平常的平常判決 陳長文 律師 20051119 中國時報

法律 什麼資不重要 本國公司就合法 陳長文 教授 20051102 聯合報

法律

修章程資助高鐵 航發會違法

如入無法之境 法治沙塔又一例 相關單 陳長文
教授  首屆航

發會董事 20051003 聯合報

法律 法律人  對不起社會 陳長文 律師 20050912 聯合報

法律 律師性格與治國能力 陳長文 律師 20050910 中國時報

法律

林華德自肥  董事說不懂法律 就能卸

責？ 陳長文 教授 20050613 聯合報



類別 名        稱 作 者 職稱 製作日期 出    處

法律

法律並非重心－從法律分析的角度，看

反分裂法的法律分析侷限性 陳長文 律師 20050601
台北律師公會

律師雜誌

法律 律師的社會功能與辯護道德 陳長文 律師 20050501
台北律師公會

律師雜誌

法律 任務型國代無須申報財產 陳長文 律師 20050419 蘋果日報

法律 聯電風暴 怪檢方 不如怪穴鳥法律 陳長文 教授 20050219 聯合報

法律

Lawyer's Perspective 邁向世界一流企

業-法律人的觀點 陳長文 20050130 經濟日報

法律 現代菁英應有的超國界法律思維 陳長文 律師 20041222
中華民國

國際法學會

法律 「認識超國界法律專文集」 陳長文 律師 20041201
中華民國

國際法學會

法律

監護糾紛 法律難窮盡 (吳憶樺案 法理

剖析) 陳長文 律師 20040211 聯合報

法律 企業財經法律導引 陳長文 律師 20030901 理律叢書

法律 遙想「金門協議」 陳長文 紅十字會 20030828 中國時報



類別 名        稱 作 者 職稱 製作日期 出    處

法律 美攻伊 犧牲了國際法 陳長文 律師 20030324 聯合報

法律 超國界法律彙編 陳長文 律師 20020901 理律叢書

法律 財經法律與企業經營 陳長文 律師 20020501 理律叢書

法律 機師有過失  無刑責豁免之理 陳長文 律師 20001110 聯合報

法律 旋轉門條款衍生的相關問題

陳長文

劉定基 律師 20000702 聯合報

法律

Don't foreigners deserve due legal
process as well? 陳長文 律師 19990615 Taipei Times

法律 我國司法尊嚴與外國人人權保障 陳長文 律師 19990611 聯合報

法律 法令國際法 不自外於國際公法

陳長文

吳必然 律師 19990601 聯合報

法律

公懲制修法改革完成前  還公務員訴訟

權 陳長文 律師 19990513 聯合報

法律 重視權宜輪的法治代價 陳長文 律師 19970413 聯合報



類別 名        稱 作 者 職稱 製作日期 出    處

法律

律師職前訓練 與研究所教育不能兼顧

嗎? 陳長文 X 19950423 聯合報

法律 社會秩序與法治的省思及展望 陳長文 教授 19860101 中央日報

法律

自由的代價  從國際法論劫持中共民航

機 陳長文 X 19830527 聯合報

法律 中美航空協定  形式 實質孰重? 陳長文 X 19791125 中國時報

法律

我宣布擴展領海及經濟海域的遠因和近

因 陳長文 X 19790907 中國時報

法律 從國際公法論韓航客機迫降蘇俄事件 陳長文
副教授

律師 19780427 聯合報



綜合座談



陳 長 文 律師

執行長兼執行合夥人

理律法律事務所

台北市105敦化北路201號7樓
電話：886-2-2715-3300
傳真：886-2-2713-3966

E-mail：cvchen@leeandli.com
Website：http://www.leeandli.com


